
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
按照《海原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方案》（海党

办发〔2019〕114 号）、《海原县财政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

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海政办规发〔2020〕7 号）文件要求，2021

年在编制部门预算工程中，全面实施绩效管理。一是实施部

门整体绩效管理，二是县级安排项目支出，全部进行绩效目

标管理，待 2021 年度预算执行完毕，项目单位于次年开展

绩效目标自评，并将绩效结果采取适当形式公开。
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将继续按照上级指示，在做好各项财

政工作的同时，进一步开展预算绩效工作，切实加强绩效管

理，坚决做到“花钱必绩效、无效比问责”。

采取集中学习、讲座、专题会议等方式，加大对财政部

门和预算单我参与绩效评价的人员培训力度，定期或不定期

的组织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培训。进一步统一认识，充实业务

知识，提高预算管理和绩效评价工作水平。加大预算绩效评

价的宣传力度，使项目主管单位能够主动的进行项目预算绩

效自评，逐步建立绩效评价体系建设。

在做好宣传的同时，把制度建设作为开展绩效管理的关



键环节，及时向各预算单位转发了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开展预

算绩效管理的相关文件，引导预算单位牢固树立“讲绩效、

重绩效、用绩效”、“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的绩效管理理

念，进一步增强支出责任和效率意识，全面加强预算管理，

优化资源配置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和科学精细化管理水

平，提升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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